南投縣九十三學年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國民教育法第四條規定。

二、實施目的：為符合社會脈動，保障學生學習權與家長教育權之理念，提供多元化教育選擇的機會。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縣各國民中小學之學生。

四、實施時間：自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七月卅一日止。

五、申請程序

  （一）受理時間：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止。

  （二）受理單位：由學生家長檢具申請資料，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，各校受理後於九十三年八月一日前彙齊相關申請資料後報府審查。 

六、申請資料內容

  （一）申請表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表一份（如附件一）。

  （二）計畫書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書一式八份（格式參見附件二，如審查通過，家長應依審查意見修正後繳交兩份，分送教育局及學校備查），計畫書內應具備以下資料：

        1.申請理念。

        2.教育目標。

        3.主要教學人員。

        4.預計實驗教育時間。

        5.課程內容（含各學習領域之師資、教材、教學方法及評量）。

        6.教學資源。

        7.預期成效。

七、審查單位：本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由本府教育局局長召集，並於本府教育局局務會報時，邀集相關人員代表辦理審查，原則於九十三年八月卅一日前公佈審查結果。

八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經費：相關經費均由申請者自行負擔。

九、學籍、輔導與評鑑

  （一）學籍：學生學籍置於提出申請之學校。

  （二）輔導：學校與家長應妥善保存實驗教育期間學生之各項資料（如學期評量、輔導資料、身心發展資料），並密切聯繫實驗教育之教學及輔導概況。

  （三）評鑑：教育局得聘請專家、學者或學校教育人員不定時訪視，評估實驗情況。

十、其他注意事項

（一）本計畫審查通過後，實驗教育期間以九十三學年度為限，九十四學年度則視本府相關規定另案辦理。

（二）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，仍需在學區所在學校辦理註冊、報到手續後再提出申請，俟審查通過後，方能開始實驗教育計畫。

（三）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家長，對學生五育（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）及學生身心保健負有完全責任。

（四）接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應依據相關之法令與規定，參與教育活動（如典禮、健康檢查、評量、學力測驗、升學制度）。

（五）如實驗教育成效不佳者，應立即終止，並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強迫入學。

（六）實驗教育結束後，學生應立即回校接受教育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延遲。

（七）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家長及學生，於教育期間應實際居住於本縣。如經學校查證資格不符時，學校應備文報府，本府得立即取消其資格。

十一、本計畫呈縣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南投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表

（第一頁）

	學生姓名
	

	性    別
	      □女      □男

	出生年月日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
	申請學校
	  南投縣            市（鄉、鎮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       學

	申請年級
	        年級

	預計實驗

教育時間
	  自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起

  至九十四年七月卅一日止

	申請家長姓名
	

	關    係
	

	聯絡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

	申請家長簽章
	（簽名）          （蓋章）


（以下由申請學校填寫）

	校

長

：
	
	教務

主任

：
	
	註冊

組長

：
	
	承辦

人員

：
	


南投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表

（第二頁）
	審  查  意  見  及  結  果

（由審查委員會填寫）

	審查意見：



	  審查結果：□通過    □修改後再審    □不通過

	  審查委員簽章： 
  審查委員會主席簽章：


南投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書

格式範例

（格式、頁數請依實際需要自行調整）

壹、申請理念

貳、教育目標

參、主要教學人員

肆、預計實驗教育時間

伍、課程內容

    （含各學習領域之師資、教材、教學方法及評量）

陸、教學資源

柒、預期成效

附件一：





附件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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